井陉县卫生健康局
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
实施方案
 
为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有机结合，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靶向性，根据《井陉县2026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》，井陉县卫生健康局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。特制定本方案：
一、时间安排
2026年5月20日至6月30日
二、参加单位及抽查事项内容
（一）县卫生健康局：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县应急管理局：对工贸行业企业的安全检查、对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检查、对煤矿企业的安全检查、对危险化学品及相关企业的安全检查。
三、抽查对象范围及比例
（一）抽查对象范围：全县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。
（二）抽取比例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涉及行业的3%。
四、名单抽取及派发
（一）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采取系统随机抽取的方式，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确定被检查对象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自动派发到监管单位，由参与抽查部门的系统管理员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比对和确认。
（二）各监管单位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对被检查对象进行认领，从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进行匹配编组。
（三）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随机匹配，自动生成一家企业一份随机抽查联合检查记录表（简称“一企一表”），并自动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（可直接在APP端查看），实施检查。
五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任务分工
1.本次联合抽查由井陉县卫生健康局牵头，井陉县应急管理局配合。
2.随机抽取的执法人员，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部门选派专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工作。
（二）检查方式
1.现场检查一般采取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等方法。
2.通知检查对象，电话通知或下达检查通知书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内容及需要检查对象配合的事宜。
3.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，应当出示相应证件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“一企一表”，并由被检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确认；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“一企一表”上如实记录；以上操作可在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手机APP上完成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抽查结果公示
 执法检查人员要自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在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完成录入、审核，抽查结果由系统完成数据交换自动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，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自动交换到“国家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。
（四）后续结果处置
根据职责和管辖权限，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，及时依法处理或移交有关部门，并在20个工作日内将后续处置结果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中“后续处置”模块，确保后续监管到位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明确工作职责，做好组织保障。各联合抽查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按时完成抽查任务。
（二）周密制订计划，认真抓好落实。按照上级部署要求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按时完成各项检查工作。
（三）寓监管于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在联合抽查工作中，有关部门要注重服务与监管相结合，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廉政纪律，依法行政，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、简便性与有效性，避免增加企业负担。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把上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业解疑答惑。
（四）按时公示结果，促进信用监管。联合抽查工作要做好检查结果的公示，及时录入并公示检查结果。同时，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置，及时回填后续处理结果，形成完整闭环。
（五）规范涉企检查，文明公正执法。严格执行上级关于规范涉企监督检查各项要求，落实包容审慎政策。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和标准开展监督检查，规范公正文明，切实提升随机抽查工作效能。

 井陉县卫生健康局
2026年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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